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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执法是具有环境管理权的行政主体，其需要根据相关的

法律对环境的一系列行为进行监督管理，防止影响和破坏环境的

违法行为。环境执法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其中主要包括了环境

许可、现场检查和限期治理等多个方面，环境执法是对环境进行

管理的手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对于环境执法来说，刑事

司法对严重污染环境等行为具有相应的管辖权[2]。根据我国法律

的相关规定，环境污染罪严重违反了防治环境污染的有关规定，

使环境污染的后果相当严重，需要按照法律受到刑事处罚。环境

污染罪犯罪主体使环境污染管理制度受到了严重破坏，所以需要

由刑事司法部门根据情况予以处理。

1.环境执法中“以罚代刑”的涵义

以罚代刑中的罚主要是罚款和吊销营业执照等一系列的行

政处罚，而刑主要是财产和人身自由等多种刑罚方式。以罚代刑

主要就是将涉嫌刑事犯罪的违法行为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解

决[3]。以罚代刑的行政主体为执法机关，其主要指具有行政处罚

权的行政机关部门，以罚代刑的对象通常都会存在着行政违法行

为，虽然我国对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具有非常明显的界限，但

是由于实体分解而设置了不同的处理程序，并且存在着不同的法

律后果，这就要求行政违法行为需要行政机关进行处罚，而刑事

犯罪行为需要在刑事司法程序完成后通过司法机关进行相应的制

裁。在以罚代刑现象中依然存在着将刑事犯罪案件交由行政机关

进行处理，这就使司法机关的执法效果下降。

2.“以罚代刑”的危害

2.1使法律的威慑力降低

对于一些违反法律的刑事案件予以行政处罚，会使环境违法

行为得不到有关的制裁，从而不能从根本上对其行为进行打击和

遏制，使法律的威慑力有所下降，同时还降低了法律的尊严，影

响了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刑罚中存在着无期徒刑和死

刑，使行政处罚力度远小于刑事处罚力度，所以在环境执法过程

中，行政处罚的威慑力远小于刑事处罚。如果不能合理遏制以罚

代刑等问题，就会大大降低环境污染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同时

还会增加许多不法分子，使他们更加愿意铤而走险，严重影响到

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刑罚的威慑力不仅仅存在于书面，其可以

在实际的操作运行中得到体现，静态的刑罚相对并不可怕，而真

正操作起来的刑罚会对不法分子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以罚代刑

现象会严重降低刑罚的威慑力，一些不法分子会对犯罪成本进行

核算，也会使刑罚威慑力下降，使环境执法的惩治力度降低，同

时还会使其对违法分子的犯罪行为更加猖獗，当前我国环境执法

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与以罚代刑问题具有非常大的关系。

2.2出现较多的权利腐败现象

通过对国外先进环境治理经验的分析与借鉴，能够发现只有

在环境执法过程中使行政和司法权同时进行，才能使违法行为得

到有效避免。当前我国法律体制进行行政和司法同时进行的主要

表现为环境违法和环境犯罪的界分，同时还有对不同法律制度的

安排途径。环境违法行为需要通过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而环

境犯罪行为需要通过刑事机关进行刑事处罚。以罚代刑现象使行

政机关可以对环境执法权进行全面应用，同时做出相应的处罚，

导致行政机关缺乏一定的限制与约束，从而容易存在一些权利腐

败等情况。

3.环境执法中“以罚代刑”现象的规制

3.1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行政机关由于自身利益关系不愿意移送环境犯罪案件时，需

要摆脱环境执法过程中的观念，所有环境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相

关工作职责，加强对环境犯罪案件的观察力度，同时还要确保环

境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的相互配合，使环境执法工作可以得到充

分的落实。还要修改相关财政制度，将各个执法部门的利益进行

分离，从而防止出现一切权力滥用等行为，使环境执法效果不断

提高。

3.2树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观

只有确保行政机关能够独立办理多种业务，才能使其在发展

过程中不会出现估计当地经济发展指标等情况，才能保证可以严

格根据相关标准进行环境执法工作。因此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具

有正确的政绩观，在地方政绩考核指标中融入环境保护情况，从

而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高度融合，使环境污染犯罪等行为

有效减少。

3.3提高环境执法人员的能力，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合理把

控

要在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各

区域行政机关的执法能力，加强相关行政执法人员对环境违法和

犯罪行为的把控能力，从而更好的规避以罚代刑现象，提高其效

果。环境执法人员的知识构成不可以局限于相关行政法规，要对

刑事法律法规具有具体的掌握，使环境执法人员具有较高的执法

能力，能够严格根据相应法律法规进行环境执法工作，不断提高

环境执法的效果。

结语

当前环境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以罚代刑的现象，严

重影响了环境执法的效果，降低了法律的威慑力，不能从根本上

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同时还可以衍生更多的不法分子愿意铤而走

险，降低了环境执法的惩治力度，并且还有可能会出现较多的权

力腐败现象，使行政机关缺乏限制和约束，导致权力滥用。所以

相关环境执法人员要注重这一问题，加强对以罚代刑现象的规

制，建立完善的政治体制，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法能力，从而对环

境犯罪行为进行有效控制，提高环境执法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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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想对环境进行有力的保护，就要对环境污染犯罪进行严厉的打击。环境污染案件相对比较复杂，并且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

着一定的困难。同时我国当前法律对环境污染的规定不清晰，对相关罪名不能合理的界定，从而导致环境执法部门和刑事司法部门都具有相应

的管辖权，不能对相关法律之间进行合理衔接，从而出现了一些“以罚代刑”的现象[1]。以罚代刑现象主要指对一些涉嫌犯罪的环境污染案件

进行行政处罚，其使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逐渐削弱，并且使刑事法律的威慑力有所下降。所以要想对这一问题进行合理解决，就要增强法律理

念，加强制度的建立，对环境执法建立有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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